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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写说明

一、本志上限自明代，下限至2001年，个别事项延伸至2002年，着

重记述1989年毕节地区土地管理局成立后的土地管理工作情况。

二、本志记述毕节地区土地总面积，除土壤普查、土地资源详查原

始数据提供的土地总面积，在该项调查中使用外，其余均以1996年省

级详查汇总时形成的26844．45平方公里记述p f

三、土地资源详查及变更调查的土地利用现状，均按全国土地利用’

现状分类系统进行，分别统计到二级类。
’

四、志中记述的计量单位，以标准计量单位为准，土地利用现状面

积用亩表示。明代、清代及民国时期计量单位在相关内容中保留使用。

五、本志资料来源于地区史志、历史文献和地区档案局文书档案，

以及土地管理方面的档案。

厂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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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节地区位于乌蒙腹地，扼川、滇、黔三省要冲。境内山势奇峻、河

川秀美。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上，历史悠久，具有独特的地域色

彩。黔西观音洞古人类文化遗址、赫章可乐古汉墓遗址、水西古驿道，都

是毕节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，几千年繁衍生息留下的不灭痕迹。

国家有史，地，方有志。《土地志》作为《毕节地区志》的一部分，专著

毕节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，在毕节地区志书编纂中尚属首次。其目的

是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古为今用，服务当代，力求达到借鉴历史、施政

指南的效用。编纂人员历时六载艰苦耕耘，克服资料缺失、工作繁杂的

困难，广征博采，去粗取精，集腋成裘，四易其稿，终成此志，实属不易，

可喜可贺。

《毕节地区志·土地志》详细记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

是毕节地区及各县市建立土地管理机构以来的土地管理工作情况。具

有鲜明的思想性、科学性、时代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，是一部有价值的

专志，将在社会上产生深远影响。

当前，毕节地区各族人民正积极投身于国家西部大开发的热潮，毕

节“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"试验区各项事业正蓬勃发展，毕节地区正处于

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时期。承接历史，无愧前人，开拓进取，奋发有

为，在今后的实践中，毕节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必将创造出更加灿

烂的业绩!

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 主明灯

2004年2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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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√述

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，地处东经103。367～106。437，北纬26。217～27。

46’之间，西邻云南省彝良、昭通、鲁甸、会泽、宣威和镇雄6县市；北连四川省叙永、

古蔺县；南同安顺市西秀区、平坝、普定县及六盘水市钟山区，水城县、六枝特区毗

邻；东北接遵义市；东南连贵阳市。辖毕节市、大方、黔西、金沙、织金、纳雍、赫章

县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。全地区土地总面积26844．45平方公里，合4026．67

万亩，占贵州省土地总面积的15．24％。2001年，全地区总人口692．05万人，每平

方公里258人。’．+

毕节地区地势西高东低，西部海拔多在1800米以上，最高处位于赫章县珠市

彝族乡与威宁县交界的小韭菜坪，海拔2900．6卷；中部海拔在1400"--1800米之

间；东部海拔一般在1400米以下，最低点在金沙县鱼塘河与赤水河汇合处，海拔

457米。境内岩溶地貌与侵蚀地貌交错发育，形成高原、山地、丘陵、盆地、谷地、平

坝、峰丛、槽谷、洼地、岩溶湖相互交错。境内地质结构复杂，成土母岩多样，主要有

碳酸盐岩风化物，砂页岩风化物，紫色、紫红色岩风化物，泥页岩风化物，玄武岩风

化物和河流冲积物。土壤共分10个土类，24个亚类，91个土属，231个土种。多样

的土壤类型，有利农、林、牧及多种经营。全地区处于高海拔低纬度地区，气候垂直

差异明显，分为中亚热带、北亚热带和暖温带。全地区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雨量充

沛，水热同季；东部四季分明，中部冬长夏短，西部长冬无夏，春秋相连。区内大部

分地方年平均日照时数1100"1400小时，占年可日照数的22,-,-,45％，日照最多的

威宁县年均为1805小时；年平均气温10．5015．1℃，最冷月1月均温2．9℃，最热

月7月均温22．8"C；年平均降雨量854,'--,1444毫米，无霜期209—289天。全地区

灾害性天气出现频繁，常年交替发生的有：春季倒春寒、冰雹和春旱，夏季伏旱、暴

雨，、冰雹和大风，秋季阴雨、低温和早霜冻，冬季凌冻。其中低温、干旱和冰雹对农

业生产的危害最大。 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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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内河流分属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，长江水系流域面积25604．55平方公里，

占土地总面积的95．38％；珠江水系流域面积1239．9平方公里，占土地总面积的

4．62％。较大的河流有可渡河、牛栏江、白水河、赤水河、三岔河、六冲河、野济河、

偏岩河，河流总长4960．2公里，河网密度18．27公里／百平方公里。全地区水能理

论蕴藏量221．21万千瓦，可开发量160．08万千瓦。

境内植被属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。中东部为湿润性常绿阔叶林地带，以常

绿阔叶林、柏木林、常绿栎林、常绿与落叶混交林为主；西部为高原山地半湿润性

常绿阔叶林地带，以落叶阔叶林、针阔叶混交林、高山针叶林和高山落叶林为主。

境内有铁、锌、锑、镍、钴、铜、煤、磷、硫、硅石、重晶石、石膏、高岭土等矿藏。其

中，铁矿远景储量3．6亿多吨，已探明储量2．27亿吨，占全省探明储量的51．7％；

已探明铅锌矿中型矿床3个，小型矿床13个，储量1096万吨；煤炭遍布全地区

70‘％以上乡镇，有大型矿床9个，中型矿床13个，小型矿床9个，30多个矿点，地

质储量364．7亿吨，居全省首位，探明保有储量225．4亿吨，多为无烟煤。随着西

电东送工程的实施，将对本区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

作用；硫铁矿有大型矿床4个，中型矿床1个；磷块岩储量14．3亿吨，织金县为省

内四大磷矿基地之一。已开发的矿产资源有煤、铁、硫、铅锌、磷、镁、铜等20多种。

元代，今毕节地区境为彝族土司领地，对土地实行土司统治下的封建领主所

有制。．分两类管理土地：一类是宣慰使及各土目的私地，由宣慰使或土目派人经

营，土目按亩收利；另一类是分属宣慰使下各则溪的公田，采取劳役地租的方式，

令当地农民无偿为之耕种，收获物归土司、土目所有。土司采取向朝廷纳贡方式上

缴赋税。明代，朝廷规定宣慰使和土知府必须执行中央王朝所定制度，定期向朝廷

进贡。根据军事驻防需要，令卫、所官兵“屯田自赡"，规定官兵屯田除以“正粮’’作

屯军口食之外，其余和农民一样，要交纳赋税。截至洪武二十八年(1395)止，乌撒、

毕节、赤水卫屯田近20万亩。t

清朝统治期间，对境内土地管理实施一系列政策，康熙四年(1665)免征水西

田赋。康熙五年实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，规定土目留一定数量的土地作

田土分给耕作者，实行“编户齐民，按亩升科"，一律向官府交纳赋税。

·2。 一余令其年

一

帆舭

一

确康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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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．述

暂免编丁，田赋照卫田征收；康熙十八年招民开垦无主荒地，新开垦土地归垦荒者

所有，发给印照，3年起科，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；康熙三十九年诏准大定等府，

对新垦田实行减则征收，每亩减征一半等。这些政策措施，对于清初遭受战乱之

苦，田土荒芜，人口外流，粮食大减的局面，起到稳定人心，发展生产的作用。乾隆

四十二年(1777)，对屯田实行“改屯升科一，允许自由买卖，缴纳税银，发契为业，改

屯田为科田(私田)，并允许官吏在住所买田置宅入籍，至此，一批新的封建地主产

生。嘉庆以后，增收地丁银，加重农民负担，人口外流，成熟田土逐年荒芜减少。

民国期间，境内50％以上土地为地主所有，除少数地主雇请长工自营外，大多

数地主出租土地，坐收地租。对大多数自耕农或半自耕农，民国政府则通过各种方

式，加大田赋征收。民国3年(1914)，贵州省政府颁布《第一期改良本省田赋征收

章程》，将原清朝末征收的正额、耗羡、平余、规费等名目的田赋归并，改征银两为

银元，所征数额均大于核定数。民国19年，贵州省政府在境内实行清查田亩，向农

户预征民国19,--,30年(1930"-'1941)田赋。民国26年(1937)，境内按民国政府呈

报土地征收田赋令，境内各县通过呈报土地，上缴田赋额比未呈报土地前增9．6

倍。同时，改军粮为“配额征购，半购半借"；开展清理各县公产，加征田赋。民国38

年(1949)8月，贵州省政府颁发《本省二五减租办法及县市暨乡镇二五减租协会组

织章程》。第四行政督察区“二五减租"办法拟定为：佃户向业主交付地租标准，佃

户先提取所收粮食总额的25％后，其余75％再由业主与佃户平分。。
’

1949年12月，境内各县相继解放，毕节区行政专员公署及各县人民政府相继

成立。1951年1月，境内贯彻实行“耕者有其田"的土地改革政策，进行土地改革。

1952年底，土地改革结束，全专区80个区(含水城)，196个乡，1859个村的

380．2万农民中，有179．99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或补到土地。1952年，中共

毕节地委遵心中央的指示，在不改变土地、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基础上，本着“自

愿互利"的原则，帮助刚刚分到土地的贫下中农组织起来；发展生产。是年底，全专

区共建起26416个互助组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34．5％，1955年达

68．3％。1953年底，全专区开始在互助组的基础上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土

地仍归个人所有。1956年，全专区初级社发展到4659个，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
·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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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．4％。1950"--1956年间，国家对农业生产、国有土地和房屋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

等作出相应规定。1950年1月，毕节专署按省人民政府的批示，取消民国时实施的

誓征实、征借、代征"积谷制度，实行农户田赋赋元累进制：当年贯彻实施查田评产，

核定公粮征收数。1953年7月，毕节专署印发《公产及机动田土管理意见》，明确国

有房屋由财政部门管理，国有田土由民政部门管理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民政部

门按规定办理征用手续。。
t

、，．一
，-=

，

1956年秋，区内一部分初级社和互助组过渡或转、并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

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，个人所有的土地无偿入社，耕

畜农具山林折价入社。是年底，共建高级社908个，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48．6％。

1957年，全专区实行人民公社化，所有农民加入人民公社，土地由农民私有制转为

集体所有制。1957,--一1978年，国家逐步建立和健全土地管理制度。1957年5月1

日、1964年10月13日，毕节专署两次印发《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》，强调国家建

设征用土地，要严格按审批权限上报批准后，方能组织实施。所征土地执行赔偿3

年青苗费；所征房屋按规定折价赔偿，不准突破。1964年，毕节专署根据滇黔铁路

建设征用土地情况，转发《贵州省国家铁路建设征用土地实施具体补偿办法(草

案)》，并派出专人协助铁路部门抓好征地工作。 ．．

1978年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境内农村普遍实行经济体制改革。1981年，

中共毕节地委、毕节地区行署制发《包干到户条例》，明确农村土地仍为集体所有。

1988年，贯彻中共中央决定，明确规定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年不

变，1997年确定延长至50年不变。

． 四

．

’

。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原对土地管理的政策和方法已经不能满

足城乡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对土地日益增加的需求。自1980年起，中共毕节地

委、毕节地区行署根据中央和省的指示，先后对区内土壤进行普查、开展农业区

划。在掌握全地区土地资源的基础上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。1983年8月，贵州省人

民政府批转省农业厅《关于由农业部门接管全省土地管理的报告》。1984年2月～

1988年8月，毕节地区根据《报告》要求，相继建立地区及各县土

接管由民政部门负责的土地征用管理工作。之后，贯彻执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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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、县土地管理局逐渐建立新型的土地管理制度，加强对土地的管理。

1．加强对建设用地管理。1979年7月，地区行署印发《关于严格报批基本建

设用地的通知》，要求加强对建设用地的报批管理。从1984年开始，毕节地区不断

加强对建设用地的管理工作：一是建立健全土地管理机构，1986""1988年间，先后

建起地、县、乡土地管理机构，地区还建起土地勘察规划所、土地估价所，各县建起

土地勘查规划站。二是贯彻《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》，制止买卖、租赁土地的非法

活动。1985年，地、县相继制发制止买卖、租赁土地的通告，组织对非法买卖、租赁

土地案件进行调查处理，其中，织金县共清出466名干部职工非法买地建房，收缴

罚款13．72万元，垦复费7．76万元。通过清理和兑现处理，基本刹住违法占地歪

风。三是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做好非农业用地占用查处工作。

1987年3月，地区行署制发《关于抓紧做好非农业用地查处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抓

好非农业用地的查处。各县根据地区的要求，对占用良田好土烧砖瓦、石灰，建私

房、开煤窑等行为进行查处。’强制拆除各种违法建筑物，将占用土地还原于田。四

是清理干部职工“三违"建私房。1989年10月，地区召开清理干部职工违法、违纪、

违章占地建私房会议，贯彻中共贵州省委、省人民政府的规定，部署调查处理工

作。之后，领导小组对“三违"建私房的19名县级干部、151名科级干部、1171名一

般干部下达处理决定通知。‘

2．改革土地使用制度。自20世纪50年代起到20世纪80年代前，毕节地区

贯彻执行国家规定的土地政策，实行行政配置无偿使用土地制，禁止土地买卖和

转让。以这种方式管理使用土地，造成土地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。进入20世纪

80年代后，毕节地区贯彻国家关于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决定，在城镇中收取土地

使用费，自1988年起，贯彻宪法规定，依法转让土地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地、县相

继成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，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。一是清理土地隐形

市场。1992年以前，全地区以买卖和租赁房屋、场地为主要形式的隐形土地使用权

交易活动显露。针对这一状况，要求土地管理部门从重资源管理转向资源与资产

管理并重上来。从1992年3月"-'1996年底，在全地区开展土地隐形市场的清理整

顿，共查处违法转让、出租土地案件1576件，收取地价款403．2万元。同时，结合

进行土地登记，规范市场交易行为，将土地市场引入法制轨道。二是改革城镇国有

㈠?◆篡麓釜一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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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全地区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，除通过划拨方式提供用地外，一律采取土地使

用权出让方式提供；规定土地资产的处理权属于国家，使用者不准擅自处理，确需

处理，必须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手续，防止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。三是改革农村集

体土地使用制度。自1992年起，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38条规定，

在全地区农村试行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，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标准收取土地使

用费，土地使用费“取之于村，用之于村’’，实行“村有、乡管、银行单独立户"管理。

3．开展土地资源调查与规划。1986年，地、县土地管理部门多次对土地资源

进行调查和规戈!『。一是开展县级土地资源详查。1988年3月，毕节地区遵照国务院

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，国家土地管理局和省土地管理局的安排，在黔西

县进行土地资源详查试点。之后，在全地区普遍推开，1994年12月结束。此期间调

查土地总面积26844．45平方公里。采用1 t 1万国际标准分幅地形图1240幅，航

摄照片11948张，实地调绘行政权属单位5363个，测算田土坎样方3739个。基本

查清区内土地资源的数量、质量及分布、权属。经省地鉴定验收组鉴定验收，8县市

成果质量均为优秀，毕节市、大方、金沙、威宁、赫章县分别获国家科技成果一、二、

三等奖。=是地区土地资源详查汇总。1994年3月，地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、国家

土地管理局文件要求，开始土地资源详查汇总。1995年9月，汇总工作结束。是年

12月9日通过省级鉴定验收，达优秀标准，1996年11月7日获国家科技成果_等

奖。三是土地变更调查。1995～2001年间，毕节地区根据国家统一部署，在全地区

进行土地变更调查。形成“月清季累、半年预报、全年汇总’’的制度。1998年开始，省

国土资源厅每年均对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进行评比表彰，毕节地区1998年、

2000年获全省一等奖，1999年、2001年获全省二等奖。四是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

及规划。1995年9月，地区土地管理局贯彻国务院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，向各县市

下达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，要求在县、乡两级广泛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和

规划工作，努力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。经1998年的划定和2000年的调整划定，

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1253．7万亩，基本农田保护率为80．8％，县、乡、村三级共

签订保护责任书1．21万份，投入资金45．59万元。1996年，区内地、县、乡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全面开展，规划基期年为1996年，近期年为2000年，规划年为2010

年，展望年为2030年。1998年6月完成地级规划，是年7月6日通过省级验收。是

年3月完成县级规划。是年9月，地、县规划上报省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于是年

10月7日批复同意组织实施。2000年12月，省、地评审通过全地区乡级规划，
·6‘



金j纳雍j威宁、赫章县县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赳，同意组织实施。．2001年7月，

，毕节地区行署批复其余乡镇的总体规划，同意组织实施。2000年8月-16日．，省国

土资源厅召开全省土地总体规划工作表彰会，荆节地区、毕节市、纳雍县国土局被

评为总规先进集体，全地区12名土地管理人员被评为先进个人，受到表彰。‘五是

土地资源调查评价：2000年4月，国土资源部决定开始启动中西部地区的坡耕地

·调查评价和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。2000年6月"<,2001年2月，毕节地区根据国

家和省要求，广泛开展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工作，查清全地区2000’年后坡耕地的变

化数量j退耕状况、产量水平I权属状况、宜耕性和分布，并按规定提交地、县、乡三

，级有关成果，该成果分别在2000年12月和200i年2月经省、地验收：其中，地区

成果，毕节市、大方、威宁、纳雍县成果；达到优秀标准：- - ’’

P。。+·‘一
”

一‘·‘4．。．开展土地估价。1990年，国务院颁发55号令；准许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。

i993年地区行署制发通知，明确规定全地区土地使用权出让，必须拟订出方案，评

。估地价，按审批权限报批后，方可由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o．1994年，地区成立土

-地估价所i开展土地评估价工作。‘
‘’ 一

一 3·’‘‘f· ‘一；

‘‘一5．进行地籍管理：从20世纪50．~70年代间，全地区对土地实行分散、多头管

理，地籍管理工作不健全。‘土地数量不准，权属不清。，无准确资料记载。1988年8

月，地区土地管理局成立后，根据国家和省土地管理部门的指示，着力加强城镇地

籍调查管理工作。1994年，决定对8个县市城区和建制镇进行地籍调查。1995年

11月，大方县完成县城城区4．21平方公里5113宗地的地籍调查，为全地区第一

个城镇地籍调查成果。此后，分期分批集中力量重点开展城镇地籍调查工作。2000

年底，全地区91个应进行地籍调查的建制镇，完成24个，面积57．93平方公里。通

过调查，在确定各类土地数量、质量和认定产权归属的基础上，进行宅基地登记、

土地房产所有证发放、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、基准地价评估等工作。

6．实施用地计划管理。1987年，贯彻国家计委、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发的《建设

用地计划暂行办法》，地区将省计委下达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下达各县执行。1989

年，地区根据上级的指示，将土地利用开发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耕

地作为指令性计划，非耕地作为指导性计划，与建设用地计划一起组成土地利用

计划。1990年，全地区实行用地计划指标分级管理，计划的编制采取分级编制的方

法，省及省以上项目由省土管局编制，地区项目由地区土管局编制，县及县以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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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由县土管局编制，同时把农业建设(含农田水利设施等)用地计划从非农业建设

用地计划分出单列。1992年，地区行署制发《关于国家、集体和个人建设统一征用

土地的暂行规定》，由土地管理部门按编制的用地计划，统一征地。全地区逐步实

施“统一规划、统一征地、统一开发、统一出让、统一管理"管理办法，防止大量农用

地转为非农用地。

7．坚持土地监察。1986年地、县成立土地管理机关后，相继配备土地监察人

员，开展土地监察工作。自1989年3月起，实行土地监察人员持证上岗制度，佩带

由政府核发的中国土地监察胸章开展执法监察。各级监察队伍先后开展清查非农

业建设用地，越权批地，整顿土地市场，调处土地权属纠纷等土地监察工作。是年

贯彻执行国家制定的《土地管理法》和《行政处罚法》，定期和不定期对全地区土地

监察工作巡回检查，保证土地管理工作有效进行。

．十多年来，毕节地区国土资源局在调查整理土地资源和利用现状，清查国家

建设征用土地和民用建设征用土地情况，提出合理使用土地的目标和任务，反对

一切乱占滥用耕地、非法使用土地违法行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依法行政，当好

土地卫士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颁布实施后，全体国土资源管理干部更

新观念，忠于职守，尽职尽责，开拓前进，在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，建立新型社会

主义土地管理制度，切实管好土地，为全地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

贡献。

·8。

1●-—_I

●1．-1

●，●J■■1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